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熵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熵基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租赁

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鉴于业务需要，公司北京分公司拟租赁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车

全宏先生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12号院 1号楼 25层 2901、2902、

2903、2905、2906 的房屋作为北京分公司办公场地，拟租赁的建筑面积为

396.64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三年，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每月租金为人民币 55,581 元（含税），三年租金总额合计 2,000,916

元（含税）。

2、车全宏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也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姓名：车全宏

车全宏先生，身份证号码为 620102196808******，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



2、关联关系

车全宏先生系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3、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车全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

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租赁标的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12 号院 1 号楼

25 层 2901、2902、2903、2905、2906 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396.64 平方米，

该房屋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租赁房产的价格是在参考同地段同类商业建筑的当前市场租金水

平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的，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出租方（甲方）：车全宏

承租方（乙方）：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1、房屋基本情况及用途

甲方同意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12号院 1号楼 25层 2901、

2902、2903、2905、2906 之房屋在设备完好及可租赁的状态下出租给乙方使

用；本房屋作为办公用途，房屋建筑面积约为 396.64 平方米。

2、租赁期限

（1）租赁期限为三年，自 2026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止。

（2）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本房屋；如乙方有意续租，应提前 30 日

向甲方提出书面续租要求，待甲方同意后，双方重新签定租赁合同。

3、租金及押金

（1）甲乙双方商定，本房屋租金标准为：人民币 55,581 元/月（含税）,

全年租金（含税）合计为人民币 666,972 元。

（2）租金支付方式为：季付，乙方直接汇至甲方指定银行账号。

（3）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应于付款月起租日 7 天前支付下一次租金；

本合同有效期内租金不予调整。乙方在支付租金时，有权将租金中相应的税

金部分予以扣除，并由乙方依法代为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相关税款，并开

具合法有效的房屋租金发票。

（4）押金为 60,322 元整，押金是作为乙方诚信履行本合同各条款之规

定，向甲方交付的保证金。房屋租赁合同续签时，该押金顺延。

4、补充条款：本协议的生效以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租赁事项为要件。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为公司分公司租赁关联方房屋，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而进

行的正常商业行为，能充分利用各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与合作共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造成重大影响。上

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并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

地展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 年 1 月至 11 月，公司与车全宏先生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



交易总金额为 707,559.41 元。

九、相关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以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的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而进行的正常商业行为，能充分利用各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实现资

源合理配置与合作共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造成重

大影响。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并在市场经济的原则

下公平合理地展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关于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本次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签订租赁合同暨

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关于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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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字）：

宫 乾 蔡志伟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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